


新加坡早年低價收地 為民解決居住問題





政府可用收地條例掃除障礙
很多新界地業權不清地契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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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要聞

▲新加坡政府能以低價收購土地，建成組屋安置受清拆影響
的居民。

政府發展新區時可動用
《收回土地條例》向業主收
地，收回土地條例是法律上把
土地由私人持有變回政府持
有，過程先由規劃署做新市鎮大規
模發展方案，規劃圖經城規程序，行政
長官及行政會議通過，核准法定大綱圖刊憲，政
府便可根據核准大綱圖的土地用途發展成為公共
目的進行收地，刊出收地公告。

規劃署前署長凌嘉勤指出，在法律上而言政
府收地不難，不過，若發展商或業主提出司法覆
核，或會影響發展進度。

大公報記者 施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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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出加強版的私人參與發展計劃，幫助古洞北發展項目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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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產發展商土地儲備

恒 地

新 地

新世界

4510萬平方呎（新界土地）（2022年6月30
日）

3470萬平方呎（按所佔樓面面積計算）
（2022年6月30日）

1627萬平方呎（2021年12月31日，9成農地
位於北部都會區）

發展局今年5月公布優化政府
收地清拆補償安排，把 「特惠分區
補償制度」 由以往的4個級別合併
為2級，以 「發展用途」 及 「非發

展用途」 劃分，第一級別 「發展用途」 適用於發
展用途所需的土地，例如新發展區、房屋、經濟
發展用途以及相關公共設施，屬第一級別的農地
補償呎價，由每呎1320元提高至1510元；屋地
由每呎2583元提高至2995元（根據地契是否容
許構築物來劃分農地或屋地）；第二級別的補償
額為第一級別的一半；預計優化後的補償額最多
增60%，並降低棕地業務經營者申領賠償的營業
門檻由以往的7年縮短至2年，及取消面積上限，

以望減低收地時的反對阻力，但未來5年政府的
收地成本會升約63億元。

沒有地主可從土地升值中得益
而新加坡政府在前總理李光耀時，實行將土

地國有化，密密收地。1966年新加坡政府通過
《土地徵收法案》（Land Acquistion Act），
賦予新加坡政府權力收地，當時李光耀強調沒有
私人地主可以從政府開發得利，時任法務部長
Barker重申同一原則： 「沒有任何私人地主可以
從政府的支出中得到土地升值的好處」 ，因而就
算土地價值不斷上漲，新加坡政府已將土地收購
價定死在1973年的市場價，其後每幾年翻新一

次，包括1986年、1992年，及1995年，直至
2007年才廢除了固定收購價格，但新加坡政府已
由1960年政府持有全國44%土地，到2007年已
持有全國九成土地。

由於新加坡政府早期能以低價收購大量土
地，遂以更多資源安置受影響居民及作業者，包
括清拆貧民窟，居民可以 「一房換一房」 ，用政
府新建組屋來安置受清拆影響的居民；至於棕地
作業的租戶及業權人，政府發放特惠金，把同類
作業如修車場、食品工廠等，重置到新建的多層
樓宇，附設共同需要的共用設施、為重置業務經
營者作出長遠規劃，提供特惠租賃及購買條款
等。

他山
之石

地政署前署長劉勵超補充，若業主不接受政府收
地的補償方案，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裁決。不過過往
曾有案例，業主向土審處訴訟，判決的法定補償未必
高過政府的特惠津貼。劉勵超指發展土地的另一個挑
戰，是地產發展商自行發展。他憶述曾處理一個市建
局項目，鄰近荷李活警察宿舍的一幅地由恒基地產持
有，市建局想收地加入重建計劃，但被恒基拒絕，因
恒基亦有其發展計劃，市建局在城規會申請批准有關
計劃時被恒基反對，理由是政府不能剝削其發展權
利，結果市建局要把屬恒基的地段剔除。

推加強版私人參建計劃
凌嘉勤表示，1998年政府公布古洞北發展計劃後

被迫暫停擱置，發展商密密收購計劃內的土地，當古
洞發展項目重啟，古洞大綱圖刊憲，巳收購大量土地
的發展商認為政府毋須收其持有的土地，發展商可按
大綱圖的規劃方案自行發展；政府為了順利推動新界
新發展區項目，以及避免官司訴訟，於是推出了加強
版的私人參與發展計劃。

但實際執行起來，私人參建未必完全符合要求，

因發展商收購的新界農地殘缺不全，地塊細、碎片化
及不規則；另外新界的祖堂地亦不易收購，有些祖堂
地的章程列明不能出售，或須集齊所有後人同意等，
所以發展商收購的棕地或農地不容易整合及統一業權
參與新區發展計劃。另外，新界地契殘缺，業權不清
晰、地塊不規則、找不到原業主等等，都阻礙收購，
政府最後要靠公權力，以《土地收回條例》收地發展。

發展商待有基建才起樓
凌嘉勤指出，私人參建一向都有，但要審視業權

是否已統一： 「我哋唔好被總數字呃，人哋話有3000
公頃地，要了解在地情況。3000公頃地的位置喺邊，
基建到未？是否業權完整，中間有無斷開？祖堂地有
幾多、發展商有幾多？攞晒出嚟睇；關鍵在於基建系
統的規劃、設計及建設，當基建系統的規劃嚟到，
（業主）你話你有地，唔需要政府收地都起到樓，實
事求是攤出嚟講，係得嘅，按照基制，補地價發展，
唔得嘅唔好呃人，中間有大窿喺度（業權未統一），政
府唔會幫你收人哋塊地畀你發展。《土地收回條例》其
中最重要的一點，不能收A先生塊地畀B先生發展，若

有私人想發展，政府收晒地再拍賣，這才叫公平。所
以當有人向媒體咁講，你問清楚佢業權係咪統一、塊
地形狀、位置，若幅地的位置根據法定規劃圖係起學
校，對唔住，政府會收來起學校，唔會畀你起樓。」

《大公報》發現元朗南新發展區的高發展潛力棕
地，被發展商密密收購後，近年成功獲批改劃為住宅
用地，但仍繼續棕地作業，不興建樓宇。凌嘉勤解釋
發展商等候政府的「基建火車頭」， 「點解發展唔到？
未有基建，高密度住宅發展要有基建，近年好多發展
商捐地做臨時過渡性房屋，客觀上等幾年後政府基建
起到嚟，發展商便可交地，或申請與政府換地。」

抗疫穩紮穩打 復常仍需努力
特區政府上周末調整入境檢疫政

策， 「0+3」 安排於今日正式實施，此
舉被視為推動香港社會經濟逐步復常的
重要一步，得到各界的普遍支持，但
「放寬」 限制不等於 「放棄」 抗疫，其

實對防控疫情舉措的要求更高也更細
緻。有關部門未來要嚴密監察 「自我隔
離」 的成效，確保 「紅黃碼」 制度得到
有效落實，更要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的
負荷能力，以免因短期疫情反彈而對長
者或高風險人士造成嚴重影響。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積極應
對疫情挑戰，不斷優化調整抗疫舉措。
從 「7+3」 到 「3+4」 ，日前進一步放
寬到 「0+3」 ，這一系列的調整，是建
立在科學抗疫基礎上。事實上，自8月
12日起實施 「3+4」 檢疫安排後，雖然
相關抵港旅客數目上升了20%，但每日
平均實際輸入個案數字不升反跌，輸入
個案佔相關旅客比例由4.7%下降至
3.3%；另一方面，香港接種兩針疫苗的
人數亦增至九成以上。這些因素是香港
調整隔離政策的底氣所在。

但落實 「0+3」 政策，並不代表香
港 「抗疫結束」 ，而是意味着新的抗疫

階段開始，特區政府身上的責任一點也
沒有減輕，未來尤其要做好兩大方面的
工作。

第一，確保 「自我隔離」 有效落
實。 「0+3」 政策的關鍵在於 「3」 ，
也就是3天的自我隔離期。但過去經驗
告訴我們，問題往往出在這一環節，香
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也是由於違反自我
隔離規定所致。雖然香港 「紅黃碼」 制
度已經推出多時，理論上入境人士持
「黃碼」 無法到餐廳聚餐，但難以做到

百分百執行。除了一些 「軟對抗」 的因
素外，也與追蹤機制及監察力度有關。
因此，有關部門要加強這方面的巡查和
執法，絕不能令人誤解以為政府會 「隻
眼開、隻眼閉」 ，需嚴懲違規者，否則
疫情難免會出現大反彈，政府管治威信
也會受到損害。另一方面，還需研究進
一步完善 「黃碼」 的追蹤機制，避免出
現失控情況。

第二，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應對能
力。新入境檢疫政策之下，預計來港人
數會大幅增加，而港人外遊的人數也會
大幅增加，這就意味着疫情輸入風險的
大幅提升。對此，有關部門需做好短期

內確診個案大增的應對預案，尤其是確
保長者及高風險人士的安全，避免重現
第五波疫情初期的嚴重問題。這方面除
了各醫院聯網的分流準備外，也應積極
考慮完善 「定點救治醫院」 舉措，以作
長期打算。此外，基層醫療系統包括社
區診所及中醫診所等，仍未形成抗疫合
力，未來需積極統籌整合。

抗疫兩年多來，香港市民積極配合
政府政策，這是此次能順利推出新檢疫
舉措的重要原因。但當前社會上出現一
些 「抗疫結束」 的言論，認為香港無需
再重視抗疫， 「0+3」 要立即改為 「0+
0」 ，甚至連 「紅黃碼」 以及強制佩戴
口罩政策都要取消。這些說法顯然不符
合整體抗疫形勢。

我們希望香港社會經濟逐步復常，
希望早日與國際連通，但這一切都是建
基在有效防控疫情之上。別忘了，香港
目前每日仍有數千宗確診個案，接種三
針疫苗的人口才剛過77%， 「一老一
幼」 接種率仍然偏低，更別說香港最根
本的出路還是要和內地通關。這些因素
都在說明，香港防控疫情的這根 「弦」
還不能鬆！

勿被悔意蒙騙

清水河

修例風波以來，許多被告為
求輕判，往往會以 「後悔」 為由
向法官求情。但這種 「悔意」 到
底是真心的反省，還是逃避刑責
的 「套話」 、 「藉口」 ，則需要
審慎辨別。

已解散的 「賢學思政」 4名成
員，早前承認 「串謀煽動他人實
施顛覆國家政權」 罪，上周在區
域法院求情，當時被告通過律師
表達了 「悔意」 。但幾乎在同一
時間，其中一名被告在社交網絡
上發表 「感言」 ，聲稱 「無怨無
悔」 云云。

俗語有云：見人說人話、見
鬼說鬼話。一些人庭上說 「後
悔」 ，庭外說 「無悔」 ，到底要
相信哪一套說辭？其實，一個人
是否真心反省，不是光看怎麼
說，還要看怎麼做。正如國安法
指定法官郭偉健所指出的，被告
社交網絡上的言論不純屬感想
「咁簡單」 ，質疑文中提及 「好

好活着，繼續擇言固執，一起昂
首走那未完的路」 ，是鼓勵他人

效法犯案，要求被告考慮是否出
庭解釋。

本 案 被 告 到 底 有 無 「 悔
意」 、是否能得到減刑，最終需
法庭作出決定。但市民從中也得
到一些寶貴的反思。一直以來，
對於涉及修例風波案件的年輕被
告，各界都予以最大的包容，有
人甚至呼籲應 「刪除案底」 助其
融入社會。然而，如果 「悔意」
不過是偽裝，內心仍然幻想着繼
續從事違法行為，那麼所謂的
「包容」 就不僅是害了他們，也

是害了整個社會。
關心並支持在囚者獲釋後融

入社會，這是應有之義。只要真
心反省自己的過錯，也一定能得
到社會的接納。怕就怕在以 「悔
意 」 當工具，利用社會的同情
心，欺騙法庭、欺騙社會。

如果有人繼續鼓吹 「一起昂
首走那未完的路」 ，繼續煽動違
法，那麼法庭就需要向社會發出
維 護 法 治 的 明 確 信
息。


